
三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自治区生态保护

红线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

近日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生

态环境厅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自治区生态保

护红线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

知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遵循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 生

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

通知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42 号）规定，进一步

细化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允许开展的十类有限人

为活动类型，明确了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和国家重大项目涉及

生态保护红线的审批程序，理清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督管理中

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，推动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工作规

范化开展。《通知》主要明确五方面内容：

一是规范有限人为活动认定。进一步细化生态保护红线

内核心保护区外允许开展的十类有限人为活动类型，对不涉

及新增建设用地审批的活动提出具体管理要求，并在国家有

关规定基础上，明确细化涉及新增用地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

程序和要求。

二是开展占用项目不可避让论证。明确占用生态保护红

线国家项目类型，结合自治区项目审批实际，在国家有关规

定基础上，细化国家重大项目开展不可避让论证等程序和要

求。



三是加强临时用地监管。对生态保护红线内活动涉及临

时用地审批的，明确参照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规定办理临

时用地审批等手续。

四是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。在国家有关规定基础上，

针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、人工商品林以及已有风电、水

电和光伏设施等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处置措施。

五是严格监督管理。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监督管理中各相

关部门职责分工，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提出调整生态保护

红线有关程序及要求。


















